
- 1 -

文件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关于

印发《福建省提水式海水养殖池塘

尾水治理工作方案》的通知

沿海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海洋与渔业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自

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

现将《福建省提水式海水养殖池塘尾水治理工作方案》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 福建省海洋与渔业局

2023 年 8 月 16 日

闽环规〔2023〕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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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件主动公开）

福建省提水式海水养殖池塘尾水治理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入河入海排污口监督

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国办函〔2022〕17 号）、生态环境部和

农业农村部《关于加强海水养殖污染生态环境监管的意见》（环

海洋〔2022〕3号）等文件以及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进一步推

进我省提水式海水养殖池塘尾水治理，加快推动水产养殖产业绿

色健康高质量发展，助力我省粮食安全建设，促进海洋生态环

境持续改善，结合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

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

决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深入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坚持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因地制

宜开展提水式海水养殖池塘尾水分类治理，建立健全责任明晰、

设置合理、管理规范的海水养殖排口长效监管机制，促进近岸

海域水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二、治理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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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治理范围

全省提水式海水养殖池塘（含育苗场以及工厂化养殖场）。

（二）主要目标

加快实施提水式海水养殖池塘尾水分类治理，助推提水式

海水养殖规模化、生态化发展。2023年底前，沿海县（市、区）

完成 1-2 个提水式海水养殖池塘尾水治理模式试点，并对试点

成功的治理模式进行推广，加快治理进度；漳浦县要启动赤湖

镇旧溪周边以及六鳌乡提水式海水养殖聚集区尾水分类治理，统

一规划给排水设施建设。2024 年底前，基本完成提水式海水养

殖池塘尾水治理。2025 年底前，完成提水式海水养殖池塘尾水

治理扫尾工作，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巩固治理成效。

（三）控制指标

排入《海水水质标准》（GB3097—1997）中二类海域的提水

式海水养殖尾水需满足：总磷≤0.5mg/L；排入《海水水质标准》

（GB3097—1997）中三类海域的提水式海水养殖尾水需满足：总

磷≤1.0mg/L。

严格控制尾水中总氮、化学需氧量（CODMn）等其他污染物

外排，待我省海水养殖尾水排放标准颁布实施后从其规定。

三、治理重点任务

（一）全面组织调查摸底。沿海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会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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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渔业等部门及时将前期省市联合排查的现有提水式海水养

殖池塘信息清单和卫星遥感疑似图斑及时函告沿海县级人民政

府，指导督促属地进一步调查溯源，并登记填报提水式海水养

殖信息表（详见附件 1、附件 2），摸清底数、查清问题、建立

台账，“一场一策”明确目标、措施和责任人。请沿海设区市生

态环境部门会同海洋渔业部门于 2023年 8月底前，将本地区提

水式海水养殖信息表（附件 1和附件2，其中附件 2需加盖单位

公章）同时报送省生态环境厅（联系人：刘懿，电话：

0591-88360267）和省海洋渔业局（联系人：耿来强，电话：

15860237379）。

（二）严格国土空间管控。沿海设区市生态环境、自然资

源、林业、海洋渔业等部门要按职责分别指导督促沿海县级人

民政府严格落实国土空间规划、“三线一单”生态环境分区管控

以及各级养殖水域滩涂规划要求，在 2023 年底前依法依规、妥

善有序清理禁养区内、违法占用耕地林地的提水式海水养殖池

塘，并加强日常巡查，杜绝超规划养殖以及废弃养殖设施二次

污染现象。新改扩建的提水式海水养殖池塘，应当符合当地养

殖水域滩涂和林地保护利用等相关规划，合理布局、有序发展。

（三）全面推进科学治理。沿海各地要按照科学治理、有

序推进的原则，持续指导养殖主体配套建设养殖尾水处理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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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水处理达标需要直排海的，鼓励将尾水纳入地方政府统一设

置的城镇污水管网或离岸排放。

（1）自主提升。对于有一定规模且不在聚集区的提水式海

水养殖场，指导养殖主体预留或调整用地（一般为养殖总面积

的8-15%），自主建设尾水收集处理设施，按规范设置尾水排口，

自主分批次试点安装尾水在线监控装置（先行监测总磷）和视

频监控设施，并与生态环境部门联网。2023 年底前，每个地市

（含平潭）规模以上提水式海水养殖场至少完成 1 家试点安装

和联网，其余力争在 2025 年底前完成。

（2）集中提升。对于集中连片的提水式海水养殖聚集区，

例如漳浦县赤湖镇旧溪两岸、六鳌乡等超千亩的提水式海水养

殖聚集区，属地政府应当对取排水进行统一规划，并引导养殖

主体协商共建或由属地政府因地制宜统一建设集中式海水取供

水设施和养殖尾水收集处理设施，设置统一尾水排口，安装尾

水在线监控装置（先行监测总磷）和视频监控设施，并与生态

环境部门联网。

（3）严格管控。对于不具备尾水治理设施建设和改造条件

的，沿海各地政府要指导督促养殖业主严格管控养殖品种、密

度、方式和投饵量，确保尾水达标排放。对养殖尾水难以达标

且无法改造提升的，沿海各地政府要依法依规引导养殖主体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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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并妥善做好转产转业和补偿等相关工作，确保社会安定稳定。

请沿海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会同海洋渔业部门加强调度，

于每季度第一个月10日前，将治理进展同步报送省生态环境厅

和省海洋渔业局。

（四）推动养殖绿色转型。沿海各地要积极推进提水式海

水养殖绿色转型升级，大力推行循环水养殖、多营养层级生态

养殖、微生态菌藻海水养殖等模式，实行立体养殖、生态养殖，

打造东山湾和诏安湾绿色养殖示范区。要引导物联网、人工智

能等信息技术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发展，开展数字渔业示范区

工程建设，加快推动提水式海水养殖向园区化、规模化、生态

化转型，实现海水养殖业迭代升级和高质量发展。

（五）强化执法监督管理。省级运用多种手段对提水式海

水养殖聚集区进行监测监控，不定期对各地提水式海水养殖尾

水治理进展情况进行抽查通报。沿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建立

定期监测制度，加强提水式海水养殖外排尾水监测，并会同海洋

渔业部门持续加强全过程监管，对提水式海水养殖捕捞收获前

期和养殖池塘清理消毒阶段等关键环节，实行重点跟踪管理，

严防短时期高浓度养殖尾水排放，依法依规加大对超标排放等

环境违法行为的打击力度。

四、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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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强组织领导。沿海各级人民政府要严格落实属地

责任，牵头建立由生态环境、海洋渔业、自然资源、林业等相

关部门组成的工作推进机制，及时制定具体实施方案，细化工

作目标，明确治理要求、时限和责任人，协调解决退养转产、

分类治理过程中的困难和问题，确保按时、全面完成各项治理

目标任务。沿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和海洋渔业部门要加强统筹

协调，建立健全定期会商、指导帮扶和长效监管机制。

（二）加大政策支持。各地要加大资金扶持和政策支持力

度，并在具备条件的集中连片提水式海水养殖聚集区配套建设

集中式养殖尾水二次处理设施。沿海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在推进

美丽海湾建设时，要会同海洋渔业等部门积极谋划一批提水式

海水养殖尾水治理 EOD 项目，支持鼓励提水式海水养殖池塘开

展标准化生态化改造，实现海水养殖业可持续绿色发展。

（三）强化技术支撑。各级各有关部门要鼓励养殖主体因

地制宜采用尾水治理复合模式等生态技术，原则上不使用化学

制剂。同时，建立定期驻点帮扶机制，协调专家团队指导开展

新型实用养殖尾水生态治理模式试点，并及时总结经验，因地

制宜组织编制当地提水式海水养殖池塘尾水治理技术指南，为

养殖业主提供技术培训和相关服务，及时帮助解决疑难问题。

（四）加强宣传工作。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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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报刊、互联网等各类媒体，大力宣传提水式海水养殖池

塘尾水治理对推动海水养殖产业绿色健康发展，促进海洋生态

环境保护的重大意义，及时报道分类治理的成效、经验和典型

案例等，鼓励公众参与监督，形成全社会协同共治的良好局面。

附件：1.提水式海水养殖信息记录表

2.提水式海水养殖信息汇总一览表

3.卫星影像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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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提水式海水养殖信息记录表

项 目 填报内容

养

殖

主

体

信

息

养殖场名称

详细地址 市 县（区） 镇 村

联系人 联系方式

土地类属 □耕地 □永久基本农田 □林地 □其他

有无养殖手续 □有 □无

养

殖

情

况

养殖品种

□南美白对虾

□鲍鱼

□

养殖周期

□1季□2季□3季

起: 月,止: 月

起: 月,止: 月

起: 月,止: 月

养殖占地面积（亩） 水面面积（亩）

养殖亩产（吨/年） 总产量（吨/年）

日均取水量（吨/亩）
最大日排水量

（吨/亩）

日均排水量（吨/天）
最大日排水量

（吨/亩）

日均回用水量（吨/

亩）

日均总回用水

量（吨/亩）

排放方式 □连续排放； □间歇排放； □其他

饵料及饲料名称及

使用量

□有。1.名称: ;日均使用量(吨/亩):

2.名称: ;日均使用量(吨/亩):

3.名称: ;日均使用量(吨/亩):

□无。

环

保

情

况

环评手续履行情况
□有。□报告书,□报告表,□登记表

□无。□豁免 □其他

尾水处理设施建设

情况

□已完成。采用处理模式：□原位处理模式；□立体

生态养殖模式；□沉淀+动植物消纳模式；□其他：

□未完成。

残余饵料及粪 □专门设施，主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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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

保

情

况

便处理情况 □未配套专门设施

排口设置情况

□是。□入海排污口：□已备案；□未备案

□入河排污口：□已审核；□未审核

坐标 1:东经: 北纬;

坐标 2:东经: 北纬;

......

□否。

尾水去向：□直接外排；受纳水体：

□间接外排；受纳设施：

污泥收集处置情况

□有收集。日均产生量： 吨/亩;□贮存量： 吨

污泥去向:□垃圾焚烧发电厂,名称 ;

□堆肥;□其他:

□未收集。

化学药剂及生物制

剂使用情况

□有。1.名称: ;日均使用量(吨/吨污水):

2.名称: ;日均使用量(吨/吨污水):

3.名称: ;日均使用量(吨/吨污水):

......

□无。

其

他
养殖场布局示意图

1. 入户（门口或路口）坐标:

东经 ；北纬

2.布局示意图:（可以采用卫星影像标识养殖场范围，

用红线框出“四至”范围和排水口位置，若有多个排

水口，要编号并标出。如附件 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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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提水式海水养殖信息汇总一览表

填报单位：（沿海设区市生态环境部门和海洋渔业部门公章） 填报时间：

序号
养殖
场名
称

联
系
人

联系
方式

土地
类属

详细
地址

坐
标

养殖情况 环保情况
是否
属于
清理
范围

品
种

养殖
周期

占地
面积
（㎡
）

水面
面积
（㎡
）

总产
量
（吨
/年）

环评
手续

备案
手续

尾水
处理

尾水
去向

污泥
收集
处置

1

……

备注：1.表中项目与附件 1《提水式海水信息登记表》相应栏目一致的，按照登记表相应内容填报。如坐标，填写养殖场的尾水排口监测

点坐标（不限 1个），经纬度格式：xxx.xxxxxx（保留小数点后 6位，如 E116.123456，N26.123456）；尾水处理，指尾水处理设

施建设情况，填报“已完成”或“未完成”；尾水去向，要填写“受纳水体”或“受纳设施”；污泥收集处置，填写“有收集”或

“未收集”；

2.备案手续：按要求应当向属地生态环境部门申请备案手续的重点排口，若有履行，填写“已备案”，否则填写“无”；按要求可以

履行简易手续的一般排口，只要填写附表 1就视作有手续（有新规定按照新规定执行），填写“已登记”；

3.是否属于清理范围：主要指是否属于养殖水域滩涂规划禁养区内和违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各类违法提水式海水养殖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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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卫星影像示意图

抄送：省自然资源厅、林业局，沿海各设区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室），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办公室。

福建省生态环境厅办公室 2023年8月17日印发


	

	沿海各设区市生态环境局、海洋与渔业局，平潭综合实验区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局、农业农村局：

	一、总体要求

	二、治理目标

	三、治理重点任务

	四、保障措施

	提水式海水养殖信息记录表


	附件2

	提水式海水养殖信息汇总一览表


	
	附件3


	dispatchname
	maindelivery
	MainBody
	REPE_dispatchnumber

